
大连工大拟开除李某某引发的舆情反思

——学生私德、校规边界与隐私保护的多重张力

近期，大连工业大学一则处分公告引发舆论风暴。公告

称，学校拟对学生李某某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理由是其与乌

克兰电竞选手“存在不正当交往”，此行为“有损国格、校

誉”。

来源：大连工业大学官网

随后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该事件，并在报道中同

样写出涉事学生大名。该事件迅速在网络发酵，不仅引起舆

论关注，也引发网民关于高校管理边界、公私权界限以及道

德评判标准的深入反思。



舆情争议之一：学生私德问题是否应被校方处理

该事件最先引发争议的是，校方处分依据未涉及明确违

法行为，而是将李某某与一名外国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定性

为“不正当”并上升至“有损国格”的高度。部分舆论质疑

这种从个人私德推演至政治道德、民族情感的处理方式，体

现出一种过度上升的倾向。舆论认为，一个成年大学生与外

国人的交往，即使出现道德瑕疵，也不应被拔高至“国格”

层面。如此界定，不仅模糊了道德与法律、个人行为与国家

形象的边界，也易造成道德绑架与民粹煽动，使教育管理滑

向意识形态化的危险边缘。

舆情争议之二：校规适宜性与处置原因真实性受质疑

学校以“不正当交往”“损害国格”成为对李同学顶格

处分的根据,也引发舆论的严重撕裂。首先，有观点认为，



一个成年女性选择哪个国家的公民作为自己的性伴侣，这是

私事，与国无关，远远谈不上“有损国格”，网民质疑学校

的校规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过时、不适宜的情况。其次，也有

观点认为，校方的处置疑似与“重大舆情风险”有关，而非

学生行为本身的严重性。正如《大众日报》评论指出的，校

方的顶格处罚，可能是认定此事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

引发舆情，致使“国格、校誉”受损。舆论认为，这种基于

舆论压力作出的纪律处分，容易滑向“舆情驱动下的道德审

判”，而非基于事实与规则的正当程序。此外，有大量网民

认为，校方在校规执行方面有自由裁量权，有权根据学生的

行为以及其带来的影响对学生进行处置。最后，也有网民对

李同学进行道德化批判，认为校方的处置维护了社会的道德

秩序。

舆情爆点之三：个人隐私保护失守，媒体角色错位

在本次事件中，不仅是校方公告中点明李同学的大名，

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也直接报道了李同

学的名字。很快，李同学的个人信息、网传的交往细节等信

息在网络上被大规模传播。在部分网络账号的“猎奇式揭秘”

中，她的私人生活被无限放大乃至污名化。这种围观式狂欢

不但严重侵害了学生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也折射出当前网

络环境下媒体伦理的严重失守。



值得反思的几点：

高校纪律处分是否应区分“公德”与“私德”？

对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建立在明确的校规校纪基础上，只

有在违反学校秩序、公共安全或触犯法律时，才有处分的合

理性。泛化“道德标准”容易使高校管理者拥有过多主观解

释空间，进而导致任意处分。

舆论驱动的处分是否违反公正？

若学生的处分是基于网络争议和社会舆情而非事实调

查和法律依据，那么无异于让“网络公审”替代校纪程序，

背离法治原则，更无助于对学生的保护与引导。

在信息时代，学生隐私如何被合理保护？

面对高度信息化和媒体化的社会环境，学校与媒体在处

理学生个案时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即使必须回应舆

情，也应避免具体描述个人身份与细节，防止引发次生伤害。

大连工业大学对李某某的处分风波，不只是一起校纪事

件，更是当代高校治理、媒体伦理与社会舆论三方张力的一

次集中体现。它警示我们：在注重集体价值与国家形象的同

时，更不能忽视个体权利的边界。高校管理者需要回归教育

本质，媒体应坚守职业底线，公众也应提升对复杂事件的理

性判断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法治社会中实现公正、理性

与人文关怀的良性互动。


